
２０20 年 4 月10 日 星期五 责编：温卓涛 美编：廖木兴 校对：王萃 12

新快报讯 记者何生廷 通讯员刘
文添报道 “只需点点手机，下单马上打
钱。 ”在“网络倒爷”的引诱下，一些网友
成为“网络买手”专门抢购电商平台优
惠商品，供“倒爷”高价转手卖出，从而
获得报酬。不过，这种行为也有风险。

4 月 9 日，新快报记者从广州互联
网法院了解到，该院近日审理了一个案
件，原告为“网络倒爷”做买手，因“倒
爷”没有支付货款，原告钱货两空之下
起诉电商平台，声称没有收到货，要求
电商平台退款并且赔偿。法院最后驳回
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订单显示配送完成
买家却称“没收到货”

2019 年 2 月 11 日，陈丽丽（化名）
通过某电商平台自营商城购买了 2 罐
“某品牌婴幼儿配方奶粉 3 段”，并支付
货款 346 元，收货地址为浙江安居小区

15 栋 308。
同年 2 月 15 日， 物流信息显示案

涉商品已完成配送。 但陈丽丽表示，其
一直未收到案涉商品且未收到任何快
递通知。 沟通无果后，陈丽丽起诉至法
院， 要求某电商平台退还货款 346 元，
并按三倍价款赔偿 1038 元。

某电商平台则表示，陈丽丽实为案
外人周明（化名）组织的买手。 2019 年 2
月 10 日至 12 日，陈丽丽根据周明的指
示分 6 笔订单（包含案涉订单）购买了
该平台自营商城的“某品牌婴幼儿配方
奶粉 3 段”共 30 罐，案涉商品的实际收
货人为周明。因周明的上家未向其支付
货款，导致周明无法向陈丽丽支付足额
款项。 钱货两空的陈丽丽遂以“未收到
货”为由起诉某电商平台，欲收回损失
的货款。此外，经查证，陈丽丽所填写的
收货地址为虚拟地址， 该小区并无 15
栋。

法院：原告系买手
货物已由案外人领取

经法院查明，案涉品牌 3 段奶粉适
用于 1 周岁以上婴幼儿，4 段奶粉适用
于 2 周岁以上婴幼儿。陈丽丽在其女儿
满 2 周岁后购买了大量案涉品牌 3 段
奶粉，且收货地址均为不存在的虚拟地
址，不符合一般消费者的购物习惯。

由于陈丽丽无法对该购物行为进
行合理解释，结合某电商平台提供的生
效判决、订单信息、诉讼情况等证据，法
院认定陈丽丽系案外人周明组织的买
手。 故在案涉订单已实际配送，奶粉已
由案外人周明实际领取的情况下，陈丽
丽以未收到案涉商品为由要求某电商
平台退款并承担惩罚性赔偿，缺乏事实
和法律依据。

为此，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决，驳回
原告陈丽丽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
陈丽丽承担，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陈元本教授去世
曾培养广东首例试管婴儿

新快报讯 记者高镛舒 通讯员王
慧 白恬报道 4 月 9 日， 广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三医院发布消息， 我国生殖
医学先行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广州妇产科研究所始创人、 原妇
研所副所长、 主任医师陈元本教授因
病医治无效，于 2020 年 4 月 7 日晚上
10 时 45 分去世，享年 89 岁。

陈元本于 1930 年 12 月出生于广
东南海。 1988 年，陈元本以学科带头
人身份创建广州妇产科研究所 ，于
1989 年成功培养广东省第一例、第二
例试管婴儿。

陈元本将毕生精力贡献给祖国的
医学事业， 为华南地区不孕不育患者
带去新生的希望， 为万千家庭送去了
福音， 在妇产科医学领域和科学研究
中取得卓越成就。

由于受疫情影响， 陈元本家人决
定不组织大规模追悼会。

新快报讯 记者林钢威报道 4 月 9
日凌晨，广州市白云区广花公路平沙路
段自北向南方向突然发生地陷，路面上
出现一个面积约 6 平方米的大坑，一辆
行驶中的白色小车途经该处时卡在坑
洞边缘。事故发生后，小车被拖离现场。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事故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 据抢险人员初步判断，地陷可能
与水土流失、重型车辆碾压有关，具体
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事发现场位于白云区广花公路平
沙路段自北向南一侧，肯德基斜对面。 4
月 9 日上午 11 时许， 新快报记者来到
事发现场回访，看到该路段已经将左边
两条车道进行围蔽处理，地陷坑洞已被
砂石回填，原本四车道的马路改为两车
道通行。受此影响，途经车辆行驶缓慢，
现场有交警在指挥交通。 据了解，事故
现场下陷面积约 6 平方米， 长约 8 米，
深约 1.5 米。

根据附近街坊提供的监控视频显

示，事故发生时，该路面疑似已存在凹
陷，当时一辆白色车辆驶过，凹陷部位
受到碾压，随即发生塌陷，坑洞瞬间扩
大，一阵颠簸后车头弹起，底盘与地面
摩擦出些许火花，随后白色轿车卡在了
塌陷处的边缘位置，无法行驶。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此次路面塌陷
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该辆白色小轿车
已被拖离事故现场。据现场抢险人员判
断，该处路面塌陷可能与其地下水土流
失、重型车辆碾压有关，具体原因有待
进一步调查。

新快报讯 记者何生廷报道 华南
快速公路大塞车， 可路桥费却没少收，
广州的公益律师廖建勋认为华南快速
路公司违约，将广州华南路桥实业有限
公司告上法庭 （详见新快报在 2020 年
1 月 11 日 09 版报道）。 新快报记者于 4
月 9 日了解到，当天，广州市天河区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宗服务合同纠
纷案。 记者前往天河法院旁听，此案未
当庭宣判，原告和被告双方均表示不接
受调解。

华快发生拥堵
律师索还路桥费 10 元

2019 年 11 月 8 日， 廖建勋驾车从
广州市番禺区经华南快速公路回越秀
区的办公场所，当天 11 时 15 分，廖建
勋从番禺大桥收费站进入华南快速，向
北行驶临近华南大桥路段后，道路发生
严重拥堵。

廖建勋认为，他通行广州华南路桥
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的华南快速路时，实
质上双方订立了服务合同。根据合同法
之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公路公司应当
提供与支付价款对等的服务。而事发当
天，被告未能提供与原告支付价款对等
的服务，属于合同违约。

为此， 他向天河区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收取的路桥
费 10 元。

被告：
没证据证明原告当时驾车经过

在庭审中，华南快速路一方认为，原
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原因是原告未
提交相关证据显示原告为当时的驾驶
人， 为此无法提起诉讼，“就算具备诉讼
主体资格，也不能要求退还路桥费”。

同时，被告方表示，华南大桥维修
是经过相关部门同意批准，也向社会公

布了维修事项，并且告知绕行方案，“原
告可以选择绕行去到目的地，而原告明
知道路在维修仍选择该条道路，这意味
着双方形成合意，为此无权要求返还路
桥费，如今提起诉讼没有意义”。

新快报记者在旁听时还了解到，被
告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当时行车的时
速在 60 公里以下，此外车速还与车流量
有关，车流大的时候，也有可能达不到相
应的时速，不能证明是维修造成的。

法官提醒双方质证
此案将择期宣判

在庭审中，主审法官将双方争议焦
点予以归纳，并提醒双方就焦点问题进
行举证质证。

在庭审之后， 主审法官询问原告、
被告是否有意愿调解，双方均当庭表示
不接受调解。 此案未当庭宣判，将择期
宣判。

招商经理
讨要“喝茶费”被辞退
反索赔 4.4万元

多亏商户出庭作证，最终法
院判决商场无需给予赔偿

新快报讯 记者何生廷 通讯员云
法宣报道 覃某是广州市白云区一个
购物广场的招商经理， 在跟商户谈续
约的时候， 向商户讨要高额的 “喝茶
费”，购物广场发现后将覃某辞退。 没
想到， 覃某以购物广场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为由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购物广
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4.4 万
元。最终有商家出庭作证，法庭判决购
物广场无需给予赔偿。

龙某在购物广场内租了一个专
柜，用于经营手机业务，每月租金 3.3
万元。 2019 年 1 月 1 日，租赁合同即
将到期。此时，购物广场的招商经理覃
某找到龙某， 称其可以把租金降至每
月 3 万元，但要给“喝茶费”4.5 万元，
“给了钱才能续约”。

龙某拒绝了覃某的要求， 而覃某
向商户索取高额贿赂， 购物广场方面
得知后将覃某辞退。

然而，覃某瞅准商场无实质证据，
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 向白云区
劳动仲裁委提起仲裁， 要求支付 4.4
万元经济补偿金。 由于购物广场证据
不充分，在劳动仲裁败诉了。

仲裁结果出来之后， 购物广场向
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
判决购物广场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 4.4 万元。

商户龙某得知购物广场缺少证据
后，主动将覃某向其索要“喝茶费”时
拍摄的照片、录音提供给购物广场，并
表示自愿出庭作证。

白云区法院认为，照片、录音资料
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
链，足以证实覃某索要“喝茶费”的事
实。 购物广场据此解除与覃某的劳动
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白云区法
院判决购物广场无需向覃某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4.4 万元。

宣判后，覃某不服提起上诉。广州
中院经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华快塞车遭律师起诉”案开庭 双方拒绝调解
被告称道路维修前已对外公布，并告知绕行方案

为“网络倒爷”做买手 钱货两空后告平台
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此案，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白云区广花公路地陷 一小车险掉进坑
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具体原因有待调查

■地陷坑洞已用砂石回填，现场有交警在指挥交通。 新快报记者 林钢威/摄


